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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是什麼？⼩公司也要做內控嗎？（中）──內部控制的制定與考量

⽂:蘇璇（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5-06-27

案例

甲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是雜貨買賣的批發商，經營者A為⼈正直。甲公司評估來批貨的多
為個⼈經營的零售商，每⼈每次交易⾦額不⾼，但倒帳⾵險偏⾼。考量現⾦流後，設定個⼈零售商若賒
銷[1]，每次交易不超過5千、每⼈累積不超過1萬，須2週內付清貨款。世事難料，因他國戰爭導致原物料
暴漲，甲公司的供應商臨時通知商品價格調漲2倍且無法賒銷，由於情況緊急難以找尋替代供應商，導致
甲公司現⾦流出問題。A不願為難零售商，動⽤銀⾏貸款額度，向零售商通知商品售價即刻調整、賒銷政
策於2週後縮短為1週內付清，零售商略有怨⾔仍同意配合。同時，A開始尋找其他供應商，並制定供應商
管理。

上述過程中，甲公司的內部控制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呢？

註腳

本⽂

系列⽂章的（上）篇提到內部控制（以下稱「內控」）是⼀個由⼈設計並執⾏的過程，也提到內控的⽬標是合
理確保組織營運、報導及遵循⽬標達成。接著來討論如何量⾝打造適合各該公司的內控環境。

⼀、內控要怎麼制定？要制定哪些項⽬？

（⼀）以書⾯規定，由董事會通過

依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稱「處理準則」）第4條[1]第1項規定，公開發⾏公司（以
下稱「公發公司」）的內控須⽤書⾯規定，包含內部稽核實施細則[2]，應由董事會通過，董事若覺得其中某項
⽬有所不妥，可以表⽰異議並要求列⼊會議紀錄或提出書⾯聲明。因此，若有董事以沒看過內控等來主張⾃⼰
沒有違反監督義務，⽽無須負損害賠償[3]責任，怕是說不過去了。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n.d.）在2025年6⽉19⽇查詢，賒銷的釋義為：「為商業信⽤的⼀
種形式。賣⽅先交貨，買⽅後付款或分期付款的交易⽅式。通常賣⽅會先評估買⽅的信⽤狀況，決定
是否進⾏此種交易以及決定交易條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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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明確的組織體系、權限及責任

依處理準則第5條第1項[4]規定，內控應該制定明確的組織結構、呈報體系、適當的權限及責任，還有經理
⼈[5]職位的設置、職稱、委任與解任、職權範圍及薪資報酬政策與制度等事項，也必須明確訂定。

尤其公發公司通常部⾨及∕或分、⼦公司[6]眾多，事務繁雜，若每件事情都須董事會決議，將緩不濟急。為讓
公司各部⾨協⼒完成⼯作，達成董事會設定的⽬標，透過內控劃分部⾨業務及分⼯、各類事務的核決權限等，
同時也確認了各個層級員⼯的職掌及責任。

⼆、制定時須考量哪些因素？──內控的五⼤要素

依處理準則第6條第1項規定[7]，內控應考慮以下五⼤組成要素，分別是控制環境、⾵險評估、控制作業、資
訊與溝通、監督作業。

⽩話來說，公司先設定⽬標，評估可能的⾵險後，規劃具體措施來因應⾵險，並由公司全體執⾏，在事前及過
程中會有來⾃內、外部狀況及變化，需蒐集資訊並與相關部⾨或外部⼈、股東等溝通，公司也要監督以確保具
體措施有在運作且有助⽬標的達成。

1.  控制環境

控制環境著重於形塑公司的誠信⽂化，主要是「⼈」的因素，可以體現在公司的⼈⼒資源政策、績效衡量與獎
懲，以及⾏為準則等[8]。尤其公司董監事及經理⼈等關鍵⼈物，更是直接影響內控的設計及執⾏。畢竟管理階
層對公司有多重要，從公司法相關[9]規定可得知：若曾犯組織犯罪、詐欺、背信、侵占、貪污等罪確定者，⼀
定期間內不能擔任公司的董監事及經理⼈；⽽公發公司的獨⽴董事，除了專業資格，對於獨⽴性的要求更加嚴
格[10]。

2. 資訊與溝通

除了⼈以外，資訊與溝通也同樣貫穿在整個內控過程中。例如評估⾵險時需要留意內、外部資訊[11]，但也要
留意資訊的品質，例如董事⻑相信⼩道消息超前部署，若獲利則皆⼤歡喜，倘造成公司損失，則容易引起經營
糾紛。在取得可靠資訊後，還要可以及時傳遞，因此建⽴有效暢通的溝通管道相當重要，以便將資訊傳遞給相
關的內部部⾨或外部⼈⼠，進⽽執⾏決策。

3. ⾵險評估

⾵險是評估若想達成設定⽬標會有哪些不確定性，發⽣的機率及影響程度，包含公司內部⾵險及外部因素，例
如公司的資產特性是否容易發⽣員⼯舞弊，或外部政策或法規的變更等。這些⾵險恐使組織⽬標無法達成，所
以管理階層要能辨識和分析可能的⾵險 。



4. 控制作業

在辨識出可能的⾵險後，希望將⾵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接著開始思考有什麼具體的⾏動可以控制⾵
險，就是控制作業。對於⾵險的接受程度不同，可能就會設計出不同的控制作業。

5. 監督作業

經過上述各種考量所設計的內控，還須透過持續性的「監督」與個別評估執⾏的成效，了解原有內控的缺失，
不斷進⾏改正。

三、案例解析

回到⽂章⼀開始的例⼦，前段是甲公司評估⾵險（客戶多是個⼈零售商、倒帳⾵險⾼）以建⽴控制作業（賒銷
條件）；後段則是控制環境（經營者A性格）對內控調整及執⾏的影響（賒銷期間縮短、執⾏時間配合原本的
賒銷期間），且對於當初沒有預期的⾵險（戰爭）導致的後果（供應商調⾼售價及付款條件），採取應對措施
（找新的供應商、供應商管理），持續將⾵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

四、⼀般公司的控制作業把握「分⼯」原則

處理準則第7條到第9條[12]，列出銷售及收款循環、採購及付款循環、印鑑使⽤或票據領⽤管理等許多項⽬，
要求公發公司必須依照其產業特性來訂定公司的控制作業。

⼩公司的⼤⽼闆們也別擔⼼，⾮公發公司並不是法規要求必須建⽴內控的組織，況且⼀般公司規模本來就不⽐
公發公司，若全部項⽬都要設計並執⾏，未免太不切實際、也不符成本效益。建議可以利⽤處理準則所列的項
⽬，依照⾃⼰的產業特性、員⼯數量、⼯作內容等實際需求，評估哪幾個項⽬最容易有⾵險、結果影響較⼤，
就針對那幾個項⽬好好處理即可[13]。

若想再簡化⼀點，⾸先把握「分⼯」的原則，俗話說的好，管帳不管錢、管錢不管帳。適當的分⼯與輪調，雖
可能增加營運成本，但除降低舞弊⾵險外，也能避免將⼯作集中在特定員⼯⾝上，增加經營應變的彈性。

註腳
   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4條：「

I 公開發⾏公司應以書⾯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並經董事會通過，如有董事表⽰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聲明者，公司應將異議意⾒連同經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送各監察⼈；修正時，亦同
。
II 公開發⾏公司設置獨⽴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內部控制制度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董事
之意⾒，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及反對之理由列⼊董事會紀錄。
III 公開發⾏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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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以上同意⾏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這裡有個⼩提醒，根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1項規定：「已依本法發⾏股票之公司，應擇⼀設置審計
委員會或監察⼈。但符合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條件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隨著⾦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號令（2018/12/19）及（
107）⾦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2018/12/19）的發布，2022年上市櫃公司已全⾯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亦得參⾦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22），《新聞稿 預告「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
第14條之5、第178條修正草案》。

   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12條：「公開發⾏公司之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少應包括下列
項⽬：
⼀、內部稽核單位之⽬的、職權及責任。
⼆、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評估，以衡量現⾏政策、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與其對各項營運活動之影響。
三、釐定稽核項⽬、時間、程序及⽅法。」

[2]

   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公司負責⼈應忠實執⾏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
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參與決議的董事除⾮有依公司法第193條表⽰異議並留有記錄或書⾯聲明，否則造成公司損害應對公司負
損害賠償責任。

[3]

   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5條第1項：「公開發⾏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應訂定明確之
內部組織結構、呈報體系，及適當權限與責任，並載明經理⼈之設置、職稱、委任與解任、職權範圍及薪
資報酬政策與制度等事項。」

[4]

   關於經理⼈的認定，得參公司法第31條規定：「
I 經理⼈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
II 經理⼈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
亦得參⾦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管證交字第1120384295號令（2023/10/4）：「⼀、證券交易
法第⼆⼗⼆條之⼆、第⼆⼗五條、第⼆⼗⼋條之⼆、第⼀百五⼗七條及第⼀百五⼗七條之⼀規定之經理⼈
，其適⽤範圍訂定如下
（⼀）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三）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四）財務部⾨主管
（五）會計部⾨主管
（六）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

[5]

   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38條：「公開發⾏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對⼦公司
必要之控制作業，並考量該⼦公司所在地政府法令之規定及實際營運之性質，督促其⼦公司建⽴內部控制
制度。」

[6]

   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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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開發⾏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應包括下列組成要素：
⼀、控制環境：係公司設計及執⾏內部控制制度之基礎。控制環境包括公司之誠信與道德價值、董事會及
監察⼈治理監督責任、組織結構、權責分派、⼈⼒資源政策、績效衡量及獎懲等。董事會與經理⼈應建⽴
內部⾏為準則，包括訂定董事⾏為準則、員⼯⾏為準則等事項。
⼆、⾵險評估：⾵險評估之先決條件為確⽴各項⽬標，並與公司不同層級單位相連結，同時需考慮公司⽬
標之適合性。管理階層應考量公司外部環境與商業模式改變之影響，以及可能發⽣之舞弊情事。其評估結
果，可協助公司及時設計、修正及執⾏必要之控制作業。
三、控制作業：係指公司依據⾵險評估結果，採⽤適當政策與程序之⾏動，將⾵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之內
。控制作業之執⾏應包括公司所有層級、業務流程內之各個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及對⼦公司之監督
與管理。
四、資訊與溝通：係指公司蒐集、產⽣及使⽤來⾃內部與外部之攸關、具品質之資訊，以⽀持內部控制其
他組成要素之持續運作，並確保資訊在公司內部，及公司與外部之間皆能進⾏有效溝通。內部控制制度須
具備產⽣規劃、執⾏、監督等所需資訊及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五、監督作業：係指公司進⾏持續性評估、個別評估或兩者併⾏，以確定內部控制制度之各組成要素是否
已經存在及持續運作。持續性評估係指不同層級營運過程中之例⾏評估；個別評估係由內部稽核⼈員、監
察⼈或董事會等其他⼈員進⾏評估。對於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應向適當層級之管理階層、董事會
及監察⼈溝通，並及時改善。
II 公開發⾏公司於設計及執⾏，或⾃⾏評估，或會計師受託專案審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時，應綜合考量前
項所列各組成要素，其判斷項⽬除⾦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定者外，依實際需要得⾃⾏增
列必要之項⽬。」
關於⾦管會所訂定的「判斷項⽬」，可進⼀步參⾒⾦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證審字第11303819624號令
（2024/4/22）所附的公開發⾏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

   臺北⾼等⾏政法院⾼等庭110年度訴字第1122號判決：「就上述內部控制五⼤組成要素⽽⾔，其中『控
制環境』乃是企業內部控制制度之『基⽯』，即內部控制制度確實運作及有效，端賴良好控制環境予以撐
持迴護；反之，控制環境若遭負責⼈等管理當局刻意破壞，則無論內部控制制度之形式設計如何精美，亦
淪虛設，企業內部控制之⾃律功能即屬空談，此乃可謂內部控制之重⼤缺失。從⽽，證券期貨服務事業內
控準則第7條第1項第1款就控制環境及其次級要素乃明⽂規定：『⼀、控制環境：係各服務事業設計及執
⾏內部控制制度之基礎。控制環境包括事業之誠信與道德價值、董事會及監察⼈治理監督責任、組織結構
、權責分派、⼈⼒資源政策、績效衡量及獎懲等。董事會與經理⼈應建⽴內部⾏為準則，包括訂定董事⾏
為準則、員⼯⾏為準則等事項。』揆其意旨乃係課以董事與經理⼈等公司管理當局，⾃⾝必須恪守誠信與
道德價值、治理監督責任、正當⾏為準則等，使⾦融服務事業之公司治理及社會責任等使命，果有實現之
基礎及可能。」
簡⽽⾔之，控制環境注重管理者的基調（tone at the top），⽐如企業的董監事們都將「誠信經營」奉
為⾦科⽟律，近朱者⾚下，員⼯發⽣弊案的機會可能就⽐較低；反之，當管理階層都不擇⼿段為⾃⼰或第
三⼈謀取利益時，就難以期待員⼯能依法執⾏職務。控制環境的優劣，會直接影響到其他內控活動，所以
實務⾒解才會強調控制環境是內控的基礎。

[8]

   公司法第30條：「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充經理⼈，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9]

https://law.fs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3865
https://law.fsc.gov.tw/Download.ashx?FileID=23534&id=GL003865&type=LAW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252c110%252c%25e8%25a8%25b4%252c1122%252c20231130%252c2&ot=in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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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內部控制，證券交易法，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公司治理，內部稽核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年。
三、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未逾⼆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使⽤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六、無⾏為能⼒或限制⾏為能⼒。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公司法第192條第6項：「第三⼗條之規定，對董事準⽤之。」
公司法第216條第4項：「第三⼗條之規定及第⼀百九⼗⼆條第⼀項、第四項關於⾏為能⼒之規定，對監
察⼈準⽤之。」

   有關公發公司獨⽴董事之資格與限制，請參⾒公開發⾏公司獨⽴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10]

   資訊來源可以是公司之外或是公司內部：前者⽐如政府新聞稿、政府內部未公開的消息等；後者如公司的
財務報表。

[11]

   公開發⾏公司建⽴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7條、第8條、第9條。[1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中華⺠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就「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項
⽬」，也有訂定相關範例供參。公司可依各⾃規模⼤⼩、產業性質、⾵險程度及複雜性等⾃⾏判斷及規劃
。

[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19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2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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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400045&fl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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